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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權利公約就是CRC，
這本手冊是CRC易讀版，
總共有3本。

第1本是CRC全部的內容。
第2本和第3本
在說明台灣怎麼做好CRC，
有興趣的人可以看。

第2本的主題有
• 政府要保護兒童的權利
• 兒童可以提出想法
• 兒童有隱私權

第3本的主題有
• 兒童有教育權
• 安置和收養的兒童
• 犯法的兒童和少年

手冊有電子檔可以看。

在手冊看到*的時候，
會把困難的文字，
用比較簡單的方法說清楚。

關於這本手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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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權利公約CRC
是政府答應兒童要做到的事情。

聯合國*在1989年11月20日
通過兒童權利公約，
要保障兒童的權利。

*聯合國：世界上不同政府一起討論
  跟世界和平有關的事情。

關於兒童權利公約CRC

兒童權利
公約



政府

每個兒童都一樣，
要在家裡好好被照顧，
有營養的東西吃。

政府要訂很多規定保護兒童，
讓兒童可以好好長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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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兒童就是沒有到18歲的人。

第 1 條 誰是兒童？



2

每個人都要尊重兒童，
不管是男生或女生、有沒有身心障礙、
爸爸媽媽是誰、家裡有沒有錢、
說什麼語言、信什麼宗教，
都不可以歧視兒童。

第 2 條 不歧視兒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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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的政府單位、學校、法院做的決定，
如果會影響兒童，
要想到哪㇐個決定對兒童最好，
就是最佳利益。

第 3 條 對兒童最好的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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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應該要訂很多規定，
努力保護兒童。

第 4 條 政府要保護兒童

兒童權利
公約



政府

兒童權利
公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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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要讓照顧兒童的人，
用兒童聽得懂的方法
讓兒童了解自己的權利。

第 5 條 兒童要了解自己的權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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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要保護兒童都能活下來，
吃得飽、穿得暖、有地方住。

第 6 條 政府要保護
             兒童都能活下來



001綜合受理

戶 口 名 簿

王 小 明

全民健康保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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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條 兒童都要有名字、國籍 *
政府規定，
兒童出生要通知政府，
要給兒童名字，
政府要幫助兒童成為一個國家的國民。

兒童也要知道自己的爸媽是誰。

*國籍：有國家人民的身分。



護
照

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
陳 小 美

出生證明書

戶 口 名 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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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要保護兒童的身分，
包括名字、家庭關係、國籍。

第 8 條 兒童的身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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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都要和自己的家人一起生活，
如果兒童跟爸媽或家人分開，
應該要讓兒童知道可以去哪裡找到家人。

如果爸媽會傷害或不照顧兒童，
政府要保護兒童，
可以暫時讓兒童跟爸媽分開。

但兒童還是可以跟爸媽聯絡，
如果跟爸媽聯絡會傷害兒童，
政府就要和兒童討論，
決定對兒童最好的方法。

第 9 條 兒童可以跟爸媽在一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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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跟爸媽住在不同國家的時候，
政府要趕快讓兒童跟爸媽見面、保持聯絡。

第 10 條 兒童可以跟爸媽再見面



政府

國 際 機 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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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要阻止有人把兒童騙到國外，
或故意不讓兒童回到自己的國家。

第 11 條 不可以隨便把兒童
                送到國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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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兒童有關的事情，
政府要讓兒童可以說出自己的想法。

政府聽完之後，
要認真討論兒童的意見，
再做決定。

第 12 條 政府要重視兒童的意見



12月10日 天氣晴

今天我和朋友出去
玩，買了喜歡的衣
服，還一起去了圖
書館，好開心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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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表達想法，
讓其他人知道，
例如：用說的、用寫的、用畫的，
但是不可以去傷害到別人。

第 13 條 兒童可以自由表達想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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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可以有自己的想法，
爸媽要用兒童聽得懂的方法，
教兒童學習尊重別人的想法和選擇。

兒童也可以自由選擇宗教，
例如：佛教、基督教，
也可以都不要。

第 14 條 思想和宗教的自由



15

兒童可以自由的參加聚會，
加入不同的團體，
但是不可以傷害別人。

例如：學生可以參加學校社團，
和同學一起討論事情。

第 15 條 自由聚  會和參加團體



12月10日 天氣晴

今天我和朋友出去

玩，買了喜歡的衣

服，還一起去了圖

書館，好開心！

日記

陳小美0900-XXX-XXX
台北市大同區100號

生日：3月1日

小偷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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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都不可以隨便把兒童的事情說出來，
例如：日記、住的地方、聯絡方法。

大家都不可以說兒童的壞話，
例如：隨便說兒童是小偷。

政府要訂法律保護兒童的隱私權。

第 16 條 隱私權



兒童權利

保護兒童的基本權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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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要讓兒童可以用很多方法學習，
例如：手機、網路、電視、書、報紙。

兒童要知道對的事情，
有好的心情，健康長大。

第 17 條 兒童要知道對的事情



公立托嬰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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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媽要做出對兒童最好的決定。
政府要幫助爸媽，
讓爸媽可以好好照顧兒童，
例如：爸媽去工作的時候，要有人可以幫忙照顧兒童。

第 18 條 爸媽要好好照顧兒童



社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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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要想辦法保護兒童。

如果照顧兒童的人傷害兒童，
政府要請警察或社工
了解發生的事情，
讓兒童可以安全的生活。

第 19 條 不可以傷害兒童



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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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兒童沒辦法在自己的家庭好好長大，
政府要找地方，
給這些兒童好的照顧，
這就是安置。

第 20 條 不能在家庭長大的兒童



法  院

收養申請

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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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1 條 收養
有些爸媽沒辦法照顧兒童，
政府要幫兒童想最好的方法。

願意照顧兒童的人，
要有政府的同意，
去法院登記，
變成兒童的家人，
就是收養。

如果國內都沒有人願意，
政府才會同意外國人收養兒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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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兒童因為住在自己的國家很危險，
例如：戰爭、說出自己的想法會被抓走，
要逃去別的國家生活，
就會變成難民。

政府要保護難民兒童和其他兒童一樣，
例如：可以去看醫生、上學。

第 22 條 難  民兒童



23

政府要幫忙和照顧身心障礙兒童，
跟大家一樣，
可以上學、看醫生、㇐起參加活動。

第 23 條 身心障礙兒童



24

政府要想辦法，
讓兒童都健康的長大。

不要讓剛出生的嬰兒死掉，
要有乾淨的水和營養的食物，
要生活在乾淨的地方，
如果生病了可以看醫生。

政府也要照顧懷孕的媽媽。
每個人都要知道健康和安全的事情。

第 24 條 健康長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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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為了保護兒童，
把兒童安排到其他的地方住，
也要固定時間去關心兒童過得好不好。

第 25 條 關心安置的兒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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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都要有地方可以住、可以吃飽、
生病可以看醫生。
如果家裡沒有錢吃飯，
政府要幫忙。

第 26 條 保護兒童的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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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

兒童會長大，
照顧兒童的人要依照年齡給兒童需要的生活，
例如：健康的食物、自己的房間、做喜歡的事情。

如果家裡沒有錢，
政府要幫忙，
例如：給健康的食物、幫忙付房租。

如果爸媽沒有出錢照顧兒童，
政府可以要爸媽出錢。

第 27 條 兒童有好的生活



學校老師教兒童的時候，
要好好說，
不可以動手打人，
或用丟臉的方法處罰兒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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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要讓兒童可以免費上小學。
也要開一些可以學習工作技能的學校，
讓兒童可以選想讀的學校。

第 28 條 兒童要上學



要讓兒童認識自己，
知道每個人都不㇐樣，
要互相尊重、和平相處，
也要愛護環境、保護大自然。

29

政府要讓兒童去上學，
幫助兒童可以學到知識、培養能力。

第 29 條 教育的目標



賽夏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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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兒童的語言、文化、宗教跟大家不一樣，
但是都要被好好保護和照顧。

第 30 條 少數族群、原住民兒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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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都可以好好休息、玩遊戲、做自己喜歡的事，
例如：可以去圖書館看書、美術館看展覽。

第 31 條 休息和玩遊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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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7:50上午 06:00下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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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要規定，
如果兒童要去工作，
不可以影響上學。

工作的地方要安全，
還要規定幾歲可以工作、每天可以工作的時間，
也要讓工作的兒童有拿到錢。

第 32 條 兒童去工作



咖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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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應該想辦法，
保護兒童不碰到毒品，
任何人也不可以利用兒童來運送毒品。

第 33 條 保護兒童不碰到毒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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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要保護兒童，
任何人都不可以對兒童做色情的事情，
例如：拍不穿衣服的照片或影片。

*性剝削：就是騙兒童去做色情的事情，
   自己得到好處。

第 34 條 保護兒童不被性剝  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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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要保護兒童，
任何人都不可以買兒童、賣兒童，
也不可以騙兒童，
對兒童做不好的事情。

第 35 條 不可以拐騙和買賣兒童



36

政府要保護兒童，
任何人都不可以剝削兒童，
或是故意欺負兒童。

例如：把兒童的血偷偷拿去做實驗。

*剝削：用不好的方法傷害別人，自己得到好處。

第 36 條 不受到剝削*



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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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以用殘忍、讓兒童覺得丟臉的方法，
處罰做錯事的兒童。
也不可以判兒童死刑，
或是把兒童永遠關起來。

被關起來的兒童，
不可以和大人關在一起，
也要可以和家人聯絡。

第 37 條 不可以用殘忍的方法
                處罰兒童

被關起來的兒童，
如果被欺負，
或覺得不公平，
可以很快得到法律的幫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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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歲以上的人才可以去當兵，
發生戰爭時，
政府要保護兒童。

第 38 條 戰爭時要保護兒童



社工

39

以前有被打、被罵，
和沒有被好好照顧的兒童，
身體和心情都受傷，
政府要幫助兒童身體變好，心情開心。

第 39 條 讓兒童身體變好，
                心情開心



被害人或證人 輔佐人少年少年法定代理人

少年調查官 通譯

法官 書記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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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如果犯法，
還沒有判決之前，
不可以把兒童當成犯人。

在法庭上要公平，
給兒童需要的幫忙。

要讓兒童可以說明自己的行為，
如果兒童不知道怎麼說或聽不懂，
要有人幫忙。

政府也要想對兒童最好的處罰方法，
可以幫助兒童以後不再犯法。

第 40 條 犯法*的兒童也要得到
               幫忙

*犯法：做了政府規定不可以做的事情。
  例如：偷東西、打人、在網路上罵人。



公約 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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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1 條 選擇對兒童最好的法律
政府的法律和聯合國的公約，
哪一個對兒童好，
就用哪一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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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要讓大人、兒童都知道CRC。

第 42 條 所有人都要知道
               兒童權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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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要成立兒童權利委員會，
和答應要做到兒童權利公約的國家，
一起保護兒童。

政府每5年要寫一次國家報告，
才知道有沒有做好兒童權利公約。

國家報告要讓大家都可以看到。

第 43 條 到 第 54 條
聯合國要怎麼做到兒童權利公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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